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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带押过户”线上自助办理服务协议 
甲方：南宁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抵押不动产转让的有关规定，为方便相关申请

人、简化工作程序，提高不动产登记工作效率，甲乙双方在自愿、互信的基础上，经协

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通过“南宁市不动产登记综合服务平台”（以下简称“综合平台”，网址：

http://bdc.nngeo.com/）或银政直联接口为乙方作为贷款行办理不动产带押过户提供

服务。 

二、乙方应指定专人（乙方在邕 e登的管理员）负责上述业务权限的管理，乙方

管理员授权的经办人代表乙方在综合平台办理业务，所产生的责任由乙方承担。如经办

人有变更的，乙方管理员应及时在综合平台上办理变更手续。 

三、乙方在线办理带押过户的权责按照乙方作为买方贷款行或卖方贷款行进行区

分。 

乙方作为买方贷款行的权责 

四、乙方对买方申请的贷款进行审核，并将买方贷款信息（含债权金额、债务履

行期限等信息）通过综合平台或直联接口向甲方提交。 

五、买卖双方在线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后，乙方委托甲方根据乙方填写的抵押登

记信息，自动办理该不动产的抵押登记，该抵押登记根据业务办理的时间排在原抵押登

记之后。 

六、乙方因抵押登记信息录入错误需要修改的，应在买卖双方在线办理不动产转

移登记前删除原记录并重新录入，买卖双方在线申请办理转移登记并完成税款缴纳后，

乙方不可再对抵押登记信息进行删除或修改。 

七、乙方应确保录入信息的准确，如因录入信息错误，导致抵押登记错误的，由

乙方承担相应的责任，并依法申请办理更正登记。 

八、乙方应在抵押登记办结后，及时将发放的贷款转入卖方贷款行指定的账户，

并在转账附记栏标注买卖双方姓名和产权证号等信息。 

九、乙方发放贷款后，及时通过综合平台或直联接口向甲方反馈。 

十、乙方向甲方反馈同意买方贷款并提交相关抵押信息后，视为乙方同意办理该

抵押登记并能正常发放贷款，如乙方在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后因不能发放贷款产生的纠

纷由乙方自行解决，如由此造成甲方涉诉的，乙方需配合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并承担相

关的诉讼费用。 

乙方作为卖方贷款行的权责 

十一、乙方应及时对卖方申请带押过户的事项进行审核，并通过综合平台或直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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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提交是否同意卖方办理带押过户信息。 

十二、乙方应向甲方提供一个专门用于接收还款资金的账户，甲方通过综合平台

提供还款账户信息的查询。还款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                                        

账户号码：                                       

开户行名称：                                     

十三、买方贷款行发放的贷款不足以偿还卖方贷款余额的，由乙方与卖方协商补足。 

十四、甲方将买方贷款行发放贷款的信息以短信形式通知乙方，乙方应在收到款项

后及时对售房款进行清分，扣除卖方贷款余额后，将剩余款项转入卖方指定账户，并将

完成清分的信息通过综合平台或直联接口向甲方反馈。 

十五、乙方完成售房款清分后，同意甲方自动注销乙方原抵押权登记。 

十六、乙方应在买方贷款行发放贷款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完成售房款的清分，逾期

不清分的，视为同意甲方自动注销乙方原抵押权登记。 

十七、乙方应对卖方申请带押过户的事项进行审慎审查，乙方通过综合平台或直联

接口向甲方反馈的意见视为乙方真实意愿的表达，由此引发的纠纷由乙方自行解决。 

十八、乙方向甲方提交同意办理带押过户意见后，同意甲方以短信形式通知买卖双

方使用综合平台（或邕 e登 APP）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手续。 

其他事项 

十九、卖方贷款行提交同意办理带押过户意见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买卖双方未在

线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业务的，甲方自动关闭乙方录入的带押过户相关业务。 

二十、乙方承诺应诚信履行本协议并遵守国家、广西和南宁市地方法规规章以及甲

方依据法律法规制定的业务办理流程；乙方违约导致本协议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或影

响甲方办理抵押登记及相关业务的，甲方有权暂停乙方的申请事项，待乙方整改后恢复

办理，由此造成的损失均由乙方承担。 

二十一、本协议履行过程中，未尽事宜可以签订补充协议；如有争议甲乙双方应本

着平等友好的原则协商解决，无法协商的，提交甲方所在地法院管辖。 

二十二、本协议一式二份，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 

 

甲方全称(公章)                         乙方全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名/印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名/印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